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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農業部主管計畫補助基準 

編號 
補助 
項目 

補助基準 
補助 
對象 

備註 

0608 韌性坡
地措施 

1. 棲地友善措施(緩坡化護岸、塘岸)：每平

方公尺補助200元。 

2. 水砂溢淹區之維護管理： 

(1)維護：補助期間每年每公頃最高補助

2 萬元。 

(2)損失補助：補助期間因豪(大)雨或颱

風導致農作物或土地受損，得申請損

失補助，額度比照「農業天然災害救

助辦法」第六條附表、「水災災害救

助種類及標準」及「土石流及大規模

崩塌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」之農田受

災救助相關規定。但不得重複領取。 

3. 緩衝綠帶之撫育管理： 

(1)撫育(新植後第 2 年至第 6 年)：補助

期間每年每公頃最高補助 6萬元。 

(2)管理(新植後第 7年至第 20 年)：補助

期間每年每公頃最高補助 2萬元。 

1. 土地所有
權人、實
際耕作者 

2. 依法設立
或登記之
民間團
體、社區
發展協
會、基金
會 

依「農業部農
村發展及水
土保持署推
動韌性坡地
補助試辦方
案」辦理。 

 


